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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献上今天》全人的释放：四福音透视（二） 

 

 

第 7讲：从生命的软弱中得释放（3）三十八年的瘫子起来（3） 

 

经文：约 5:1-16 

 

三、福音的诠释 

 

约翰福音是一卷福音主题最明确的书。不过约翰福音并不用福音这个词，而是用“生命”或

是“永生”来表达福音，如开头所说的：“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”（约 1:4）在

约翰福音的结论中则这样说：“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

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”（约 20:31）这卷书由“生命在神儿子里”为开始，用

“得生命”作结束；显然人“得神儿子的生命”就是约翰所说的福音，也是这一卷书的目

的。 

 

1. 律法、传统与福音 

 

约翰如何表达这“生命福音”的信息呢？用对话的方式，就是和他要传福音的三类对象对

话，故约翰福音的文字形式多是一问一答的方式。当然，这些问句不一定是人的请教，如尼

哥底母，也包含了许多质疑的挑战，甚至神迹也是约翰用来对话的一种方式。 

 

那么，约翰尝试和哪三种人对话呢？即活在律法并传统束缚中的犹太人、寻道者，以及属神

的人。整体而言，约翰福音中律法一词一共出现过十五次，摩西一词出现过十三次，而且多

是分布在主和犹太人的对话中。此外，祖宗和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分别出现七次和十一次，

显然是代表犹太人（或撒马利亚人）的传统。就犹太人来说，律法和传统已经成为他们信仰

生活的两根支柱，是牢不可破的，也不容有任何质疑、触犯的。就如以下这几处经文所透露

出来的意味： 

 

“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

大吗？”（约 4:12） 

“他们又说：‘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；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

吃过吗哪，如经上写着说：“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”’”（约 6:30-31） 

“他们说：‘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’耶稣说：‘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

罕所行的事。”（约 8:39） 

“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

呢？”（约 8:53） 

 

由这些对话可以看见，犹太人或撒马利亚人原本的捆绑就是传统，而传统的代表就是祖宗。

若对传统不敬就是对祖宗不敬，祖宗似乎成了他们心中“最大的”，近乎等同于神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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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把传统当作牢不可破的信仰，不仅是犹太人的问题，也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所共有的

问题。在过去的几百年，基督教和中国人祭祖的观念起了严重的冲突，造成福音极大的拦

阻，特别是在台湾的客家族群当中。至今多数客家人仍相当排斥基督教，认为基督教不讲孝

道，那个关键就在于不拜祖宗之故。 

 

福音为何那么难进入穆斯林的世界？不是真理的问题，而是传统的问题。若是把宗教和传统

挂钩，那么，这个宗教基本上就在这个民族落根了，福音想突破这个障碍是难上加难，非借

着圣灵的大能难以成事。 

 

所以福音的最大阻碍不是无神论，乃是传统。耶稣曾这样指明犹太人的问题：“这就是你们

承接遗传，废了神的道。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”（可 7:13）为什么要质疑传统呢？传统完

全不好吗？若是没有传统，人类岂不是如失根的树吗？当然传统有正面的功能，比如圣经中

以色列人的家谱，就代表了传统的延续和传承，但是传统仍然是有限的，也可能是错误的。

若是把传统无限上纲，就看不见其有限性了。可叹，今天多少人的眼光、理智，仍然被传统

的残子给蒙蔽，看不见福音的宝贵，徒然失去蒙恩的机会，如这些法利赛人一样。 

 

2. 生命瘫了 

 

不论是律法还是传统，显然都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难处，就是生命的问题。试看这个瘫子，他

病了三十八年，他活在严格奉行律法的犹太人中，他们依着律法和传统按时守节，但是对这

个病人来说，这些东西对他毫无帮助，一年又一年地过去，他仍然是瘫在那里。传统有诸多

的规矩，但是都无法在他身上产生任何的果效，看起来他天天守安息日（没有办法做工），

但是他天天没有安息，心灵的痛苦一直不断地啃噬他的安息。这个病人瘫了三十八年，正显

明了律法和传统的有限性。 

 

进一步，我们需要思考约翰记述这个神迹的意义。前面讲过，约翰福音是要用生命之道来和

传统、律法对话。那么，这个瘫了的病人所呈现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？生命的瘫痪！约翰的

主题，不是要和我们讨论耶稣的能力能够医治一个身体瘫痪的病人，乃是要和我们讨论耶稣

怎样医治一个生命的瘫子。就如这一章接下来的一些对话： 

 

“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”（约 5:21） 

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、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；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

死入生了。”（约 5:24） 

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

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”（约 5:25-26） 

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；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，你们不肯到我这

里来得生命。”（约 5:39-40） 

 

约 5 章在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，就进入生命的对话（19-47 节），这是约翰福音的惯用模

式，用后续的对话来诠释前面的事件或是神迹，例如约 6、8、9 章皆是如此。本章后半段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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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的对话，正是顺着这样的信息发展：死人“起来”──子在自己“有生命”──子叫人

“得生命”（参上列经文）。若归纳得更简单一点，这些对话主要是顺着三件事发展：“起

来”、“有生命”、“得生命”。 

 

由结构的对应来看，父叫“死人起来”就是对应“瘫子的起来”。在原文圣经中，这两个

“起来”用的是同一个动词（egeiro），彼此之间有很清楚的对应意味。但这个起来的目的，

是叫人“可以活着”（21 节），若人一直瘫在那里，活着也如同死了。 

 

“有生命”是指明耶稣基督有生命（26 节）：死了的人若要活（就是起来），那个出路在于

耶稣基督，因祂“有生命”。 

 

“得生命”是指耶稣基督可以叫人得生命（40 节），祂不仅有，也可叫人得。这个对话的发

展岂不正诠释了瘫子起来这神迹的生命意义吗？ 

 

在这里必须补充解释的是，或许有人以为在耶稣的对话中提到审判和死人复活，所以这个

“活着”应是指将来的死人复活。的确有几处经文是指向末日的复活和审判，例如 27-29 节

即是。但是末日的复活却是从眼前的“得生命”开始，先要从灵性的死人变为活人，人子当

下的工作就是“叫死人起来成为活人”，惟有这些已经出死入生的活人，才能在基督的复活

里有分。就如 21 和 25 节所说的： 

 

“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” 

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

要活了。” 

 

耶稣说“现在就是”，显然祂指的是眼前祂所作的工作，而作在这三十八年瘫子身上的工

作，就是耶稣可以叫一个死人起来活着的见证。 

 

一言以蔽之，约翰记述这个神迹最主要的目的，是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“生命的主”。固

然，祂的大能足以医治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，但是一个瘫子虽然好了，有一天他可能还会生

病、还会犯罪，也可能遭遇的病更加厉害（14 节）。只有当一个人得着那位生命的主，他的

生命才能完全的被改变（这改变如同出死入生），不仅被改变，而且有永生。 

 

但是一个人在愿意寻求生命改变之前，基本上就如一个瘫子一样，而改变就如瘫子起来。前

面我们解释过，先知以赛亚所宣告弥赛亚的工作：“那时，瘸子必跳跃像鹿；哑巴的舌头必

能歌唱。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；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”（赛 35:6）并非聚焦在生理上的残缺，而

是聚焦在生命的残缺（和下文对应）。而圣经中瘸子的用法，是包含了不能走路的瘫子。 

 

哪些人的生命瘫了呢？若是看看自己和罪恶的奋斗史就知道，世人都是瘫了的人，因为每当

人要和罪恶抗争，就会发现自己是一头斗败的狮子；虽然知道，也会思考、分析，并能说得

头头是道，但就是行不出来。虽觉得自己勇猛如狮，但是在罪面前却是软弱无力，要胜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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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不过；要行善，行不出。那位自律严谨、从小遵行法利赛人条规的保罗，在和罪恶抗争之

后的心得是： 

 

“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”（罗 7:24） 

“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。因为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

由不得我。”（罗 7:18） 

 

人面对罪所表现的软弱无力，连勇猛无比的拿破仑也只能说：“谁能胜过自己，便是英雄。”

这种生命的无力感，实是许多人在罪恶中挣扎的痛苦经历。 

 

3. 虚幻的宗教寄托 

 

现在再来看看约 5 章背景中的几件事。耶稣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上耶路撒冷。节期就是犹太

人的传统，不论是逾越节、五旬节、住棚节，虽起于律法的定规，但在某种层面上，也加上

了许多传统的内涵。例如在住棚节时，有祭司要下西罗亚池去打水，然后将水浇在祭坛的周

围。笔者在去年访问以色列的时候，适逢他们的住棚节，看见种种的新定规（传统的延

伸），真是令人眼花撩乱。之后，耶稣特别选定安息日那一天医治这个瘫子。安息日除了是

十诫中的一条之外，也添加了许多过去拉比们留下来的传统，像是安息日不可以治病、不可

以生火、不可以收割等等，神设定安息日的意义，早就在传统的延续中变了质。因此，耶稣

说：“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”（可 2:27）到了今日，犹太人对安息

日的规矩更是繁复，不可以开车、不可以用手去触摸电灯的开关等等，真不知道安息日是真

安息，还是重担？是释放，还是束缚？规矩虽多，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，这些“传统”对

这个瘫子来说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不论是节庆也好、安息日也好，他既无法享受节庆的欢

乐，也无法享受心灵的安息，他的现状是瘫痪，他的眼目仍然必须专注在水动的传说上；除

非他的生命被改变，他的病得着医治，那么这些日子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。约翰实在不需要

指明那个节期是逾越节还是住棚节，因为这对瘫子来说都是一样的；不论是哪一个节，这些

节庆的规矩都不能改变他的现状也是一样的。所以约翰不需要指明主是哪一个节期上耶路撒

冷去，免得信息的焦点被模糊了。其次是关于毕士大池的传说，说这些传说是虚无缥渺的，

绝不为过。让人把希望寄托在那小于万分之一的假希望上，岂是圣经一贯的启示？只有最先

下去的人得医治，根本是在作弄人，而不是在释放人，因为那最先下去的，必定是眼不瞎、

脚不瘸的轻病者，这样的人或许只给他一点的安慰剂，也能够叫他觉得自己好了；反而是那

些重病的，如瘫了的、瞎眼的、血气枯干的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轻病的人先跳下去，自己却

等待着无数次“下一次”的水动。 

 

根据背景的介绍，这个传说是从异教的信仰中来的。然而对这些绝望的病人而言，任何一点

的希望，都足以让他们趋之若鹜，即使这些传说是人所杜撰，相信的也甘之如饴，因为可以

给他们绝望的心情带来些微的支撑。若是连这一点点的支撑都没有了，许多人的痛苦将更难

熬得下去！为何有许多的庙宇香火鼎盛？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

 

身体的病痛借着人的自我力量或是借助外力（如宗教、传统……）的帮助，或有一些果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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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生命的无力感要借着什么来得医治呢？借律法吗？律法不会给你任何的力量，只会加

深你的罪疚感。保罗说得好，律法只会叫人知罪，而不能叫人离罪；律法可以显明人的罪，

却无法为人带来医治。所以无论是律法、传统，对生命的瘫者都是一条走不通的路，更不要

说是那些虚无缥渺的传说了。 

 

4. 脱离瘫痪的困境 

 

相信很多人都有生命无力感的经验，烟要戒，戒不掉；赌要弃，弃不掉；酒要离，离不

开……虽然道理讲得好听，但是脱不掉就是脱不掉。透过这生命的对话，耶稣说：“父怎样

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……那听我话、又信差我来者

的，就有永生；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”（约 5:21、24）死人就是指完全失去力量

的人，这位生命的主，祂就是生命的医治者，祂能叫死人“起来”，使信靠的人得以脱离

“生命的无力感”，就如这个三十八年的瘫子脱离他的瘫痪一样。 

 

先母在信主以先，烟、酒、牌是生活中弃不掉的习惯，奇妙的是信主之后，一夜之间，这些

恶习离她而去。我只能赞叹这是基督生命的大能，救了一个相信的人。由此看来，福音不是

一种道德的规劝，那是教育和宗教的工作；也不是律法的规范，那只是徒然使人有关于罪的

知识，甚至有人借用律法的知识从事更高的犯罪；福音更不是基督徒创造出来的传说，使人

多一种心灵的寄托。福音乃是神的大能，显在人生命中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 


